
 

 

 

 

 

 

 

 

 

 

内工大 招就字【2020】2号 

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我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

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形势下全区高校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毕业生和蒙古语授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的文

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做好当前形势下我校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目标。 

各学院要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

就业帮扶工作摆在就业工作的突出位置，建立健全由学院党政领

导统一部署、就业指导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帮扶工作

组”，按照“重点关注、重点指导、重点推荐、重点落实”原则，

制定帮扶计划，细化帮扶措施，明确责任到人，确保对有就业意



愿并愿意接受帮扶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实施100%帮扶，确

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在离校前实现

顺利就业。 

二、核准数据信息，细化分类指导。 

各学院要在继续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

科班毕业生就业帮扶周报告工作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两个台账信息报送

及核准工作，压实责任，迅疾开展本学院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

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调查摸底，核准基数，建立精准就业帮扶

档案，分类统计，及时更新内蒙古大学生智慧就业创业服务云平

台数据，确保相关数据真实准确。严格按照填报数据开展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一对一”就业跟踪与

帮扶指导，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专项辅导和就业岗位精准推

送工作。 

对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

业生，要尽力为其提供至少三个以上就业岗位信息，并优先向用

人单位推荐，确保其在离校前实现顺利就业；对因个人原因暂不

就业或无就业意愿的，要做好思想工作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对

有创业意愿的，学院要安排专人对其“一对一”辅导帮扶，积极

落实相关创业优惠政策，切实在创业项目、场地、资金、商事等

方面做好指导和服务；对离校时暂未就业的，要持续提供就业指

导和服务。 

三、启动线上指导，加强就业服务。 

各学院要充分利用内蒙古大学智慧就业创业服务云平台和



各类优质就业创业指导平台资源，丰富在线学习课程，发挥新媒

体数字化学习资源优势；开通就业创业指导咨询热线，做好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的就业指导与职业咨

询工作，确保当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不断线”。 

四、拓宽就业渠道，强化重点帮扶。 

各学院要依托内蒙古大学生智慧就业创业服务云平台和学

校就业信息平台，共享岗位信息，共同开展“内蒙古自治区2020

年高校毕业生百日网络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

系列活动, 严格审核线上招聘用人单位资质和招聘信息真实性，

精准提供、推送就业岗位信息, 全力推进网上面试、网上签约以

及就业手续网上办理工作，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

预科班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 

要进一步组织实施好国家和自治区六类基层项目，鼓励大学

生参军入伍，鼓励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

到基层就业创业。同时，学校将适当延长择业时间，对离校时未

落实工作单位的2020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

毕业生可按相关规定将户口、档案在学校适当保留，待落实工作

单位后再及时办理就业手续。 

五、加强工作督查，提高工作实效。 

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业生就业帮

扶工作，是自治区脱贫攻坚工作督查的重要内容，自治区教育厅

将把帮扶工作完成情况作为年度督查重点，并结合实际，开展日

常督查和不定期抽查，对在帮扶过程中弄虚作假或工作开展不力

的，一经查实，全区通报。 



各学院要切实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和民族预科班毕

业生就业帮扶工作作为学校整体就业工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期间，提高思想认识，落实工作责任，统筹

各类资源，加大保障力度，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考核，共同

推动帮扶工作取得长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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